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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各機關辦理允許共同投標之採購案，其押標金及保證金之

繳納，應依「共同投標辦法」第9條規定於招標文件載明

由共同投標廠商共同繳納或由代表廠商繳納，不得予以限

縮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機關。

說明：「共同投標辦法」第9條規定：「機關允許共同投標時，

應於招標文件中規定，由共同投標廠商共同繳納押標金及

保證金，或由共同投標協議書所指定之代表廠商繳納。其

並須提供擔保者，亦同。」機關如於招標文件擇一載明押

標金及保證金僅能由共同投標協議書所指定之代表廠商繳

納，或僅能由共同投標廠商共同繳納，與上開規定不符，

且限縮共同投標廠商之選擇權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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